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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8）浙 05 民初 38 号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天马股份” ）于近日收到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浙 05 民初 38 号的《民事判决书》文件。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前期披露情况

2018�年 5月 25日，公司查询银行账户发现公司 5 个银行账户中合计 618,035.10

元资金被冻结， 系因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诉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

栋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所致。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在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行就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9）、〈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法院传票》等法律文书暨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及〈关于收到（2018）浙 05 民初 38 号案件

《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1）。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

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

1、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借款 7,682 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18,369,273.5 元。并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 7,682 万元，按年利率 24%计算向原告德清县中小企业

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2、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星河互联集团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徐茂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被告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

债务的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星河互联集团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5、被告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迫偿；

6、驳回原告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729,300 元，财产保金费 5,000 元，合计 729,800 元。由德清县中小企

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负担 224,570 元，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

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连带负担 505,230 元，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对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的 50%诉讼费用即 252,615元，承担补充支付责任。

如不服本判块，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任何一方当事人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

的期限内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限内该判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本次法院的判决，公

司计划在上诉期限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没有产生实质性影

响。

本诉讼事项后续如有重要进展， 公司会根据上市公司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和规

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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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8）浙民初 21 号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天马股份” ）于近日收到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浙民初 21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前期披露情况

2018�年 5 月 11 日，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浙

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7日出具的《关于立即支付全部转让价

款的通知函》，由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徐茂栋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浙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前支付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价款

计 1,173,801,344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5月 1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相关债

权方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18年 5月 10日，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就其与公司等 9 人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 5月 21 日， 公司收

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浙民初 21 号]（下称《通

知书》） 及《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初 21 号]（下称 《裁定书》），《裁定书》及

《通知书》 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做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

知。根据《通知书》，公司持有的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528%股份及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5.59%股份已被冻结， 查封期限 24 个月 （从 2018 年 5

月 21日至 2020年 5月 20日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就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

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18法庭进行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及〈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关于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应诉通知书〉 及〈民事起诉状〉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及 〈关于收到

（2018）浙民初 21号案件《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0）。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

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

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七

条、 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二十

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

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浙商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转让价款 1,173,801,344 元并支付违约金 (以转让价款 1,

173,801,344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

的计付之日止，应扣除已支付的 42,785,152元款项)；

2、被告徐茂栋、周芳、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如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按时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原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权人有权以被告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用于质押的喀什诚合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12 万元出资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4、如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按时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原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权人有权以被告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用于质押的喀什诚合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119,988 万元出资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5、如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按时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原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权人有权分别以质押物喀什诚合基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蜂巢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359.577 万元出资、 北京数字联

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497.451 万元出资、猫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 400 万元出

资、北京营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 240 万元出资、夹克厨房（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的 13.41299 万元出资、北京助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的 62.5 万元出资、北京

四季风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40.83 万元出资、进化时代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的 600 万元出资、北京易言科技有限公司的 0.27439 万元出资、北京友才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 21.0938万元出资、 北京创仕科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23.81 万元出资、北

京极图科技有限公司的 272.8 万元出资、木柿（北京)文化传煤有限公司的 25 万元出

资、 北京银瀑技术有限公司的 2.727273 万元出资、 北京数字幻想科技有限公司的

14.88 万元出资、乙味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 21.43 万元出资、北京过火科技有限

公司的 2.25万元出资、北京华夏一步科技有限公司的 25 万元出资、上海捷租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的 31.3391 万元出资、上海动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2.1875 万元出资、

南京喵星科技有限公司的 21.2125 万元出资、北京梦知网科技有限公司的 17.82 万

元出资、北京闪惠科技有限公司的 328.665 万元出资、北京能通天下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的 193.68695 万元出资、北京释放科技有限公司的 4.846 万元出资、北京乐美

时空科技有限公司的 116.6666 万元出资、 北京联创聚兴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

8.5086 万元出资、科技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207.8396 万元出资、美科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的 18.9403 万元出资、北京鼎合未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 40 万元

出资、深圳欧德蒙科技有限公司的 15万元出资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

的价款优先受偿。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5,915,807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合计 5,920,807 元，由被告天

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徐茂栋、周芳、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

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睿鸷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喀什诚合基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价款已在 2017年年报中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根据

公司本次收到的判决书， 经初步测算， 预计会对公司 2018 年损益造成影响约为 8,

275.30万元（该数据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预计将对公司当期

损益造成影响约为 2,071.07万元， 上述影响系本案产生的违约金及诉讼相关费用所

致。

本诉讼事项后续如有重要进展， 公司会根据上市公司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和规

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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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8 年 7 月 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9 日披

露了 《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7,693,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1%，最高成交价为 6.352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5.350 元 / 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 46,010,428.76 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亦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

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

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18 年 9 月 20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2,574,936 股。《实施细则》施行后公司未实施回购，公司后

续实施回购，每 5 个交易日回购数量应不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3,143,734 股。

3、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

内；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

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敏感

期、回购数量和节奏等相关要求，以及市场情况、资金安排继续实施回购，并在

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901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的预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回购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

告。

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开始回购股份。

受金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8 年流动性趋紧，公司优先满足生产

经营所需资金，未能进行股份回购。2019 年，公司将进一步聚焦新能源储能

和智能电网等核心主业，收缩投资和产业链战线，回笼资金，扩充公司流动

性。

为了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有效激励员工，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

回购期限内实施本回购计划，并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等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19-05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收到独

立董事李和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和金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

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

不在公司任职。

李和金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低于三分之一。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和金

先生的辞职报告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李和

金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

作。

李和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李和金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截至本公告日，李和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1日

股票代码：002708�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9）007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沉痛宣告，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程上柏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 2019年 2月 1日不幸逝世。

程上柏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倾其毕生精力为公司的创立、成长和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董事会对程上柏

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对程上柏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家属表示

深切慰问。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财务总监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由

董事长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财务总监聘任及董

事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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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代码：601818� � � � � � � � � � �普通股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07

优先股代码：360013、360022�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 1、光大优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 � �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182252号）（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

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本行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

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

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

行网站（www.cebbank.com）的《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本行将于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行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309�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14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

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持股注销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万华化学” ）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

《关于核准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吸

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49 号），公司发行股份吸

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事项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本次吸收合并方案，万华化学向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丰投资” ） 发行 677,764,654 股股份、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合成国际” ）发行 336,042,361 股股份、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诚投资” ）发行 330,379,594股股份、深圳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凯信” ）发行 301,808,357 股股份、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杰

汇通” ）发行 69,995,240 股股份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

工” ），同时将万华化工持有的本公司 1,310,256,380股股份予以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注销计划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万华化工持有的本公司 1,310,256,380股股份将于 2019年 2月 12日注销。

注销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734,012,800 -1,310,256,380 1,423,756,420

总股本

2,734,012,800 -1,310,256,380 1,423,756,420

二、新股登记计划

经申请，公司向国丰投资、合成国际、中诚投资、中凯信、德杰汇通合计发行的 1,

715,990,206 股股份计划将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上述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该新增股份发行登

记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12日

证券代码：603506� � � �证券简称：南都物业 公告编号：2019-006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及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物业” ）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浙江大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报告，因业务发展需要，经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浙江大悦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变更后的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7YJPA5E

名称：浙江大悦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号 189室

法定代表人：韩芳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 08月 29日

营业期限：2016年 08年 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服务：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公寓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网

络技术、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房产中

介；销售：家具，家用电器，预包装食品；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南都物业全资子公司浙江大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募投项目“公寓租赁服务

项目” 的实施主体，本次更名及变更经营范围事项不涉及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该

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12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19-015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等相关事项。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47、2018-148、2018-157、2019-009）。

2019 年 1 月 24 日， 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披露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1,885,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购买股份的最高成

交价为 11.93 元 /股， 最低成交价为 10.51 元 /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21,754,

939.17 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 4,516,9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1.93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0.47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9,993,661.92 元（含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既定方案，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 2019-16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2,506,295,0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2,535,944,

560股的 11.121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2月 14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股份限售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吸收

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79 号），本公司前身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或“公司” ），于 2015年 1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

市前，申万宏源股份总数为 6,715,760,000 股，依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 申万宏源发行 8,140,984,977 股股份吸收合并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申万宏源股份总数变更为 14,856,744,977 股。依据规定，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本次发行前的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至少一年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4,856,744,9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股票股利 3.50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7 月 6 日

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0,056,605,718股。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82 号）核准，公司向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四名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 2,479,338,842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2018年 1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份由发行前的 20,056,605,718股增加至 22,535,944,560股。 上述四位发行对象承诺获配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十二个月，在此期间内不予转让。

截至目前，限售股份为 2,507,825,36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281%。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承诺情况详见 2015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1 月 29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上市时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所持限售股份变

动数

①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

可上市交易

日期

1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② 19,433,123 6,801,593 26,234,716 2016

年

1

月

26

日

2

上海商神贸易公司

534,410 187,044 721,454 2016

年

1

月

26

日

3

四川发展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1,124,543,633 0 1,124,543,633 2019

年

1

月

30

日

4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619,834,710 0 619,834,710 2019

年

1

月

30

日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495,867,768 0 495,867,768 2019

年

1

月

30

日

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

深

239,092,731 0 239,092,731 2019

年

1

月

30

日

合计

2,499,306,375 6,988,637 2,506,295,012

注：①所持限售股份增加原因为公司于 2016年 7月实施完成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②2016年 12月，公司办理完成了原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持有的未

托管股份确认由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登记托管工作。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上海商神贸易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四川发展

（

控股

）

有

限责任公

司

按照

《

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相关规

定

，

本次认购取得申万宏源集团

1,124,543,633

股

，

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后自

愿锁定

12

个月

，

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且在锁定期内

，

委托人

、

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

四川发展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

、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

定

。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

公司

按照

《

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相关规

定

，

本次认购取得申万宏源集团

619,834,710

股

，

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后自

愿锁定

12

个月

，

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且在锁定期内

，

委托人

、

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

、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截至目前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

公司发行中所做的承诺

。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按照

《

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相关规

定

，

本次认购取得申万宏源集团

495,867,768

股

，

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后自

愿锁定

12

个月

，

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且在锁定期内

，

委托人

、

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

、

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

定

。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按照

《

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相关规

定

，

本次认购取得申万宏源集团

239,092,731

股

，

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后自

愿锁定

12

个月

，

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且在锁定期内

，

委托人

、

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

、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2月 14日；

（二） 本次解除限售的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2,506,295,01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213%；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6 位， 限售股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

公司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比例

（

%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

1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234,716 26,234,716 0.1310 0.1164

2

上海商神贸易公司

721,454 721,454 0.0036 0.0032

3

四川发展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1,124,543,633 1,124,543,633 5.6148 4.9900

4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619,834,710 619,834,710 3.0948 2.7504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495,867,768 495,867,768 2.4759 2.2003

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022L-CT001

深

239,092,731 239,092,731 1.1938 1.0609

合 计

2,506,295,012 2,506,295,012 12.5139 11.1213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7,825,367 11.1281 -2,506,295,012 1,530,355 0.0068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28,119,193 88.8719 2,506,295,012 22,534,414,205 99.9932

三

、

总股本

22,535,944,560 100 0 22,535,944,560 100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

经核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

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35�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9-007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5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决定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进行注销，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低于 5,000 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 元 / 股，回

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

截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本次回购期满，并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

披露了《关于回购期满暨回购方案实施完毕的公告》。本次公司通过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0,331,871

股，约占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24%，最高成交价为 8.55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5.12 元 / 股，成交均价为 7.25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74,901,663.75 元（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回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31,871 股， 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

注销， 以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2018 年 7 月 24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自公

告日起 45 天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上述 10,331,871�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符合回购股份注销

期限的相关要求。 本次注销所回购的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34,320,551 股减少至 823,988,

680 股，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

股

）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

（

股

）

比例 股份数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1,979,532 62.56% 521,979,532 63.35%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2,341,019 37.44% 10,331,871 302,009,148 36.65%

总股本

834,320,551 100.00% 10,331,871 823,988,680 100.00%

四、修改公司章程事项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注销完成后，公司董事会

将在授权范围内办理相关《公司章程》修改事宜，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 月 11日


